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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黄松同志工作安排的决定
本院各部门：

根据《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关于同意录用刘浩宏等203名同志为公务员的复函》（川组录〔2025〕40号）精神，黄松同志录用为我院公务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已于2025年6月26日报到。

经本院2025年第18次党组会研究决定：

黄松同志到第三检察部工作，到第三检察部报到之前，在办公室跟岗学习一个月。 

 中共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9日        
  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           2025年7月11日印发


